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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是指受过高等药学教育或在医疗预防机构、药事机

构或制药企业从事药物调剂、制备、检定和生产等工作，并经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查合格的高级药学人员，根据

其专业划分为西药师、中药师和临床药师[1-2]。临床药学起源

于美国，药品不良反应及药源性损害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沉

重负担，促成了临床药学的诞生和发展，药学教育的重点由

“药”转向“人”，药师的工作除了完成药品的供应分发等，还要

到临床参与医师用药，以患者为中心开展药学服务，提高医院

·药师与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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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我国临床药师处方权的实现方式，为相关政策和法规的修订提供参考。方法：诠释临床药师处方权及其必要

性，参照加拿大限定处方模式、英国处方集模式、美国协议处方模式等对我国临床药师处方权的实现进行论述。 结果与结论：我

国临床药师处方权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可通过临床药师处方培训，制订慢性病、常见病、轻微病等疾病的处方集，逐步修

订“处方”以及“处方权”的概念并推动药师和临床药师处方权的立法，来促进我国临床药师处方权的实现，促使临床药师发挥药学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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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ed. Referring to pharmacists’prescribing rights in Canadian limited prescription mode，British dispensatory mode，United

States consultative prescription mode，clinical pharmacists’prescribing rights in China were expounded. RESULTS & CONCLU-

SIONS：It i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achieve clinical pharmacists’prescribing rights in China. Clinical pharmacists’prescri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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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药学水平。临床药师在保障用药合理、维护患者生命安

全和健康利益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现有法

律法规框架体系内，临床药师的作用仅体现在调剂、审核处方

上，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和用药决策等药学实践活动不足。本

文拟介绍临床药师处方权、国外临床药师处方模式、我国临床

药师处方现状等情况，探讨我国临床药师处方权的实现方式，

为相关政策和法规的修订提供参考。

1 临床药师处方权
我国《处方管理办法》对“处方”定义为由注册的执业医师

和执业助理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的、由取得药学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审核、调配、核对，

并作为患者用药凭证的医疗文书。广义的处方权包括：（1）医

师开具处方的权利；（2）临床药师审核、调配、核对处方的权

利，即执行处方的权利。其定义排除了医师审核、调配、核对

处方的权利，也排除了临床药师开具处方的权利。临床药师

处方权本是一种特别处方权，指不完全的需附加限定条件的

处方权，其想法的产生来源于国外不同处方模式的研究，分为

限定处方权和非限定处方权。限定处方权由相关部门制定专

门的处方清单或指南，规定临床药师只能处方哪类或哪几类

药品，而非限定性处方则无此限制。本文探讨的临床药师处

方权为限定处方权。

2 临床药师开具处方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大型医疗机构普遍存在候诊时间长、就诊时间

短的问题，患者流量的集中和医院资源配置的不足，是导致患

者候诊时间长的关键因素。候诊时间过长可能延误患者的最

佳治疗时间，增加疾病风险，降低医疗效率。如何优化门诊流

程，在就诊高峰时段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设立常见病、

慢性病、轻微病以及部分进入疾病稳定期的患者的快速处方

模式，是医疗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居民自我保健意识

的提升，居民对药品的需求与其药品知识的掌握并不对称，不

合理用药和滥用现象时有发生，临床药师处方权的实现具有

必要性。

2.1 患者用药安全性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约有 33％的患者死于不合理用

药而非疾病本身，我国医院的临床不合理用药约占 12％～

32％[3]。我国自行购买药品的患者中，仅30％具有一定的药品

知识，约70％的患者为经验性使用药品，而我国每年约250万

患者因药品不合理使用而入院接受治疗，其中 19万人因此死

亡[4]；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缺少合理的用药指导，药品误用、

滥用现象更为严重[5]。我国临床药师数量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且大部分医疗机构的临床药师仅有审方权，并没有推荐药品

和开具处方的权利。药房取药窗口的临床药师只审核处方的

形式内容，并不会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询问，且不具有向患者推

荐药品或更改处方的权利，并未能起到审核处方、避免患者用

药风险的作用。

2.2 患者用药效率

随着社会对个人健康问题关注度的提升和网络信息时代

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自我药疗。刘立藏等[6]的研究纳

入了北京、西安、成都、昆明四地区共 4 400份调查问卷显示，

约 50％的受访者在近半年内有过自我药疗行为。李维涅等[7]

对海口市零售药店消费者购药行为的调查显示，66.2％的消

费者选择零售药店作为第一购药地点。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

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患者在患病 2周后采用自我药疗的约为

27.1％，其中城市居民自我药疗约为47.2％，农村居民自我药疗

约为31.4％[5]。目前，我国居民对常见病、轻微病的治疗方式以

自我药疗为首选，可见获取药物的便捷性和就诊效率均是影

响居民选择治疗方式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工业化和老年化

进程的加快，我国慢性病患病率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目前已有

超过 2亿的高血压患者、1.2亿的肥胖患者、9 700万的糖尿病

患者和3 300万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

服用药物，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仍需每次就诊开具处方获取

药物，势必影响医疗效率[8]。具有药学专业知识的临床药师可

以担负常见病、慢性病的用药指导，赋予临床药师该类疾病的

限定处方权，可以缩短该类患者的就诊时间；同时，医疗机构

普通就诊的医疗空间也得以释放，提高其他类疾病患者的就

诊效率。

3 国外药师处方权
3.1 加拿大限定处方模式

2009年1月1日，加拿大卫生部门（Health Canada）批准了

部分药师针对某些慢性病的处方权，在保障患者就诊安全的

基础上，提高了就诊效率。对接受药师处方的患者进行如下

限定：①患者疾病种类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②1年内

接受医师诊断；③患者已经接受医疗机构常规治疗6个月或以

上；④疾病状态稳定；⑤需要继续服用相同药物；⑥排除麻醉

药品和管制药品；⑦排除医师处方强调的禁止调整药品；⑧药

师将处方情况上报给原处方医师。并将药师开具处方的模式

限定为：①根据患者的病情对药品剂量作出调整，调整时遵守

加拿大内外科医师学会、医学会以及药师协会联合制定的相

关指南；②以减少药品不良反应为目的的药品调整，可以选择

替换药品[9]。

3.2 英国处方集模式

2002年11月，英国将药师开具补充处方政策合法化，并于

次年进行部分药师的补充处方培训。目前，英国能够开具处

方的主体包括独立处方者和非独立处方者。独立处方者指医

师，非独立处方者主要指药师和护士，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合作

关系，经患者同意后可由非独立处方者继续为患者服务，包括

开具处方。但并非所有药师均能成为非独立处方者，经过批

准的药师处方权须满足条件为：①遵从临床指南，与患者原治

疗方案保持一致；②完成注册，并有2年药师工作经验；③在等

级划分内的学术机构中完成补充处方培训。并将药师开具处

方的模式限定为：①处方药品为药师处方集中罗列的药品；②

药师可以在特定情况下，遵从医师的最初诊断和治疗，修改药

物治疗方案，调整剂型和剂量。该“特定情况”主要类型包括：

①已经授权给药师，而不需要与医师再取得联系；②授权药师

在与医师讨论后修改现行处方的具体细节；③授权药师在与

医师联系后进行处方或修改现行处方；④授权药师不与医师

联系修改现行处方[10]。

3.3 美国协议处方模式

1973年，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推出药师实践项目，由受过

专业培训的药师在医师的协助下提供药物治疗，拉开了美国

药师拥有处方权的帷幕。1979年和 1981年，华盛顿和加利福

尼亚先后立法，允许药师在医师的授权协议许可下提供药物

治疗管理服务。加利福尼亚经历2次法律修改，逐步扩大了药

师的处方权限，于1983年将药师独立启动药物治疗合法化，于

1994年允许药师直接从事门诊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1986

年，佛罗里达立法允许药师开具处方，对轻微病患者进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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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1995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立法允许药师开展除麻醉

药品以外的药物治疗管理。1997年，美国药学会提出合作药

物治疗管理（CDTM）的概念，指1名或以上的医师经过与有资

格认证的药师达成合作协议，药师可以在合作协议的授权下

为患者开具处方。参与CDTM的药师必须满足如下要求：①

获得药学博士学位；②实习期间参与临床科室轮转；③参加由

州药房理事会举办的疾病管理或临床药学服务的实践培训项

目；④参加专业技能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参与CDTM的药师

开具处方的模式为：①收集和回顾患者药物治疗的病历资料；

②实施日常体格体检；③开具与治疗相关的实验室检查；④调

整药品剂量；⑤与医师协商启动或终止药物治疗；⑥经医师授

权可实施任何与药物相关的治疗活动。如 2005年，马里兰州

设置了药师糖尿病门诊，由临床药师在医师协议授权下给患

者提供胰岛素[11]。

目前，除以上限定处方模式、处方集模式和协议处方模式

外，还有转介处方模式、重复处方模式等。转介处方模式主要

指医师、药师将患者转交给其他具有处方资格的药师介入进

行治疗；重复处方模式指接受预约医师诊断前，服用的药物用

完且需要持续用药的情况下，患者可在与医疗中心联网的诊

所里寻求药师提供延续处方的服务[12]。从以上药师的处方模

式可见，药师拥有处方权已逐渐被认可；药师处方权与医师处

方权存在差别，药师处方权为限定处方权。

4 我国临床药师处方权的实现
4.1 临床药师处方权的构成

随着现代药学的发展，药学服务经历了从传统药品供应

为中心、参与临床用药实践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以患者为中心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3个阶段。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模式

要求临床药师不仅停留在审核、调剂处方的层面，而是能参与

疾病的诊断、提供药物治疗建议，发现并否定医师开具的明显

不合理处方，或者对部分限定药品具有自主处方权。从我国

医疗管理实践以及国际药师处方权的规定可见，临床药师的

处方权应在处方主体、处方模式和处方条件等方面受到相应

限制。

4.1.1 处方主体 临床药师直接和患者接触，担负有保障患

者用药安全的职责。

4.1.2 处方模式 借鉴国际药师处方模式，可以赋予临床药

师在慢性病、常见病、轻微病等疾病中的限定处方权，并将临

床药师可以处方的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以处方集的形式加以

明确。如在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药物治疗管理方面，

临床药师可根据原有处方继续为患者开具相同处方，必要时

可对处方药品进行增减，但开具的处方药品必须在处方集内；

临床药师在诊治常见病、轻微病时，可根据医师的诊断独立开

具处方集范围内的药品处方。

4.1.3 处方条件 临床药师必须经过相应的培训并获得资格

证书后方可具限定处方权。培训的内容可涉及临床检查、药

理学、处方书写、咨询技能等课程，并对处方书写设立相应的

处方考核指标，作为临床药师限定处方权培训考核最基础的

内容，如处方开具的药品是否能够符合诊断，药品用法、剂量、

疗程等是否正确，处方书写格式是否规范等。

4.2 临床药师处方权的立法

《执业医师法》和《护士条例》就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师

和护士的注册管理、执业行为、职责和义务进行了严格规定，

而药师的立法则明显滞后。缺少药师立法，使临床药师的法

律地位、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其工作内容停留在处方审

核、药品调配的层面，拥有专业的药学知识却不能起到保障患

者用药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的作用，变相浪费了药学资源。

药师立法将作为法律基础给有关临床药师处方权的法规起到

指引作用。

在我国药师相关法律尚未出台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患者

日益增长的用药需求，提高用药效率，保障用药安全，可在修

改相应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逐渐确定临床药师处方权。如《处

方管理办法》中“处方”以及“处方权”的概念，可将开具处方的

主体“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改为“具有相关医疗资格的

人员”，单独规定临床药师处方权的相关内容，并在此基础上

逐渐调整相应法律条款，赋予临床药师限定处方权，并作好相

应的配套措施。

5 结语
随着临床药师制的发展，临床药师开具处方的诉求会不

断增加，临床药师处方权在我国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

性。综上所述，参照加拿大限定处方模式、英国处方集模式、

美国协议处方模式等药师处方权的实现模式，我国可通过临

床药师处方培训，制订慢性病、常见病、轻微病等疾病的处方

集，逐步修订“处方”以及“处方权”的概念，并推动药师和临床

药师处方权的立法，来促进临床药师处方权的实现。在发挥

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宗旨的同时，可以促使临床药师发

挥其药学作用，提高患者的用药效率，保障用药安全，促进药

学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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